
附件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通识教育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和指导工作，科学合理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提高通识教育课程质量，推进精品通识课程建设，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通识教育委员是对全校通识教育工作进行审议、评议和咨询的机构。通识教育委员会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研究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对全校通识教育工作开展审议、评议、咨询与评估，促进通识教育工作的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第三条  学校有关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与规划的重大问题应提请通识教育委员会进行讨论和审议。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四条  通识教育委员会由主任1名、常务副主任1名、副主任2－3名、委员10名组成。委员会委员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任期三年。

第五条  通识教育委员会下设二级学院通识课程建设小组，由各学院教学副院长（院长）兼任组长。每组由6－8人组成（包括工作秘书1人）。组长为通识教育委员会成员。通识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通识教育中心，由教务处负责人兼任秘书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为秘书，协同秘书长负责校通识教育委员会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研究制定通识教育目标。

第七条  审议、制定通识教育课程建设规划，指导通识精品课程建设。

第八条  定期对学校通识课程进行遴选与退出管理。

第九条  指导全校通识课程的教学建设与研究。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十条  每学期委员会根据工作计划定期召开会议。必要时可采用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对紧急审议事项征集审议意见。

第十一条  重大或需决议的会议须至少三分之二成员出席方能举行。决议时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过半数同意视为通过。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二条  定期将通识教育实施和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提请学校通识教育领导小组研究，由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第十三条  本章程由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